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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交审核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我校今年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安排，11月6日—11月16日，为数据的初步采集阶段；11月17日—12月12日，为数据的提交、审核和上传阶段。现就数据提交、审核和上传阶段的工作通知如下：

一、院（部）和协作部门提交数据，责任部门审核（11月17日—11月23日）

各责任部门要根据“三上两下”的总要求做好数据审核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11月17日前

各院（部）、相关协作部门根据《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手册》（下简称“手册”）的分工和要求，完成数据的初步采集工作，在审核无误后提交给相关责任部门。所提交的材料为：1.数据项表格;2.数据项所要求提供的文档类文件；3.相关支撑材料及其清单。提交形式为纸质材料和相应电子文本各1份。各院（部）、相关协作部门的数据采集工作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在完成审核后在纸质材料上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

（二）11月18—19日

1．各责任部门根据《手册》的分工，汇总各院（部）和相关协作部门所提交的材料，并填写《提交数据材料交接表》（见《手册》第17页）。各责任部门要按顺序汇总、整理好相关材料。

2．责任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逐一审核所有数据，并以批注的形式指出所发现的问题并提出修正意见。审核完成以后，在《数据采集项目审核书》（见《手册》第16页，下简称《审核书》）上签字，向分管校领导汇报，并由分管校领导进一步审核并在《审核书》上签字。

（三）11月20—21日

责任部门在经第一轮审核后的材料返还给各院（部）和相关协作单位，各院（部）和相关协作单位根据责任部门和院领导的审核意见对数据进行修改，审核无误后于10月21日下午5：30前第二次提交给责任部门（提交的内容、形式和手续与第一次提交相同）。

责任部门与分管校领导对各院（部）和相关协作部门所提交的材料进行第二次审核，并由责任部门再次返还给各院（部）和相关协作部门。审核要求与第一次审核相同。

（四）11月22—23日

责任部门将第二次审核的材料返回给各院（部）和相关协作部门，各院（部）和相关协作部门根据第二次审核意见进行第二次修改，审核无误后于11月23日下午5：30分之前提交给责任部门。责任部门和分管校领导进行第三次审核，如发现问题再次发还修改并回收、审核。电子稿发至教务处数据采集专用邮箱：sjsbgz@yeah.net。

二、校数据采集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汇总、审核数据（11月24日—11月25日）

各责任部门于11月25日下午5：30之前向校数据采集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提交如下材料：1.数据项表格（按顺序排列）；2.文档类材料（按顺序排列）；3.数据采集项目审核书；4.支撑材料目录清单。

提交形式：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各1份，电子材料发教务处数据采集工作专用邮箱：sjsbgz@yeah.net。提交材料同时填写《提交数据材料交接表》。

校数据采集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对所有数据再次进行审核，如发现问题与相关责任部门协商修正。同时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并对照《新建本科学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并撰写《2014年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三、校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终审数据（11月26日—12月5日）

校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校数据采集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的报告对数据进行终审。

四、上传数据（12月6日—12月12日）

校数据采集工作小组办公室（教务处）将数据上传至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请各职能部门、各院（部）密切配合，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量地完成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数据的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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